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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日:111年 01 月 03日    字號：（111）順管字第 010301號 

主 

旨 
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

公 

 

告 

 

事 

 

項 

依據工作規則中第七十五條性騷擾防治措施之規定： 

一、 為維護性別工作平等及人格尊嚴,公司嚴禁就業場所之性

騷擾行為,特依「性別工作平等法」訂定性騷擾防制措施及

懲戒辦法,報請主管機關備查,公開揭示。 

二、 前條所稱性騷擾,謂下列情形之一： 

(一) 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，對他人施以性要求、具有性意

味之言行舉止,作為勞動契約成立、存續、變更或分

發、升遷、降職、報酬、考績、獎懲等之交換條件者。 

(二) 其他對他人施以性要求、具有性意味而足以引起他人

不悅或反感之言行舉止,致侵犯或干擾他人自由、人

格尊嚴或影響其工作表現者。 

前條所稱就業場所，係指由公司所提示，使員工履行契約提

供勞務或使求職者前來應徵之場所。 

三、 雇主因工作關係有管理監督權者,不得利用工作上之權力、

機會或方法,對員工或求職者性騷擾,亦不得縱容他人對員

工或求職者性騷擾。 

員工不得於就業場所對同仁性騷擾,亦不得於同仁執行職

務時對其性騷擾。 就業場所有前二項之情形時,雇主或因

工作關係有管理監督權者應予勸阻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:

未予勸阻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者,以縱容論。 

四、 員工或求職者於就業場所遇有性騷擾時,可向管理部申訴。

申訴管道如下： 

(一) 申訴專線電話：037-476121#132 

(二) 申訴信箱：anna.wu@wanshun.com.tw 

性騷擾申訴得以言詞或書面提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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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為維護申訴人之權益,受理申訴者採保密方式處理之,並不

洩漏申訴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申訴人身分之相關資

料。 

六、 受理申訴者因處理之必要,得請申訴人證明受性騷擾之事

實,並依申訴人之陳述進行調查,要求相關部門或人員提供

資料。 

七、 公司不因性騷擾或員工提出申訴，而予以解僱、調職或為

其他不利之處置。 

八、 如確有性騷擾之事實,公司將依情節輕重對被申訴者作成

申誡、警告、小過、大過處分,或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第

一項各款予以解僱;如該事實涉及刑責,公司得同時移送司

法機關。 

凡本公司同仁發生下列情事時,得以書面向單位主管或部門最高

主管提出申訴:  

一、 本公司同仁因性別或性取向之差異所產生具冒犯性質之不

適當、不悅之語言及行為。 

二、 以性活動或性相關之行為交換報價之邀約及承諾。  

三、 以威脅或其他不當之方式,強迫要求、進行性行為或與性有

關之行為。 

四、 書面應由申訴人簽名或簽章，並載明下列事項： 

（一） 申訴人姓名、服務單位及職稱、住居所、聯絡電話、

申訴日期。 

（二） 有代理人者，應檢附委任書，並載明其姓名、住居

所、聯絡電話。 

（三） 申訴之事實及內容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 


